附件1
行业自律检查资料报送清单

（一）《税务师事务所年度自查报告书》（见附件3）；

（二）税务师事务所行政登记证副本；
（三）2025年度会计报表（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，含各分公司报表）；
（四）税务师事务所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及税务师涉税服务人员信用码；
注：以上资料均应为PDF或照片等格式电子资料，并以压缩包格式上传，压缩包名称为“xx税务师事务所自律检查资料”。
